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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憲法上對於工作權之保障及限制 

大法官解釋第510號 

 

【實務選擇題】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工作權限制規定之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對於營業之方式、時間、地點所為之管制，須係為追求「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始得為之 

(B)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例如年齡、道德標準等條件，須係為追求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C)要求人民從事職業應具備一定之技能、訓練、體能等條件，須係為追求「重

要之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D)設定進入市場之數量限制條件，與申請執業之個人特質無關，且該條件之成

就與否非該個人所能左右者，須係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始得為之 

答案：B 
 

 

【裁判要旨】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從事工作並有選擇職業之自

由。惟其工作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者，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限度

內，對於從事工作之方式及必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得以法律或視工作權限制之

性質，以有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規範。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修正

公布之民用航空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民用航空局對於航空人員之技能、體格或性

行，應為定期檢查，且得為臨時檢查，經檢查不合標準時，應限制、暫停或終止

其執業，並授權民用航空局訂定檢查標準（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同

法第二十五條及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二十六條規定意旨亦同）。

民用航空局據此授權於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之「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

準」，其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航空人員之體格，不合該標準者，應予不及

格，如經特別鑑定後，認其行使職務藉由工作經驗，不致影響飛航安全時，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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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免計；第五十二條規定：「為保障民航安全，對於准予體格缺點免計者，應

予時間及作業之限制。前項缺點免計之限制，該航空人員不得執行有該缺點所不

能執行之任務」，及第五十三條規定：「對缺點免計受檢者，至少每三年需重新

評估乙次。航空體檢醫師或主管，認為情況有變化時，得隨時要求加以鑑定」，

均係為維護公眾利益，基於航空人員之工作特性，就職業選擇自由個人應具備條

件所為之限制，非涉裁罰性之處分，與首開解釋意旨相符，於憲法保障人民工作

權之規定亦無牴觸。 

【爭點說明】 

(一) 憲法本文關於一般人民及公職人員工作權之保障與限制 

1.一般人民 

(1)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

障」，明白揭示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其次，憲法第一百五十二條

規定：「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適當之工作機會」；憲法第

一百四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國民生產事業及對外貿易，應受國家之獎勵、指導與保護」，顯將

人民工作之保障納入國家之基本國策。如再考慮到憲法第一百五十三

條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

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第一項）；

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保護。（第

二項）」，此條文之實踐間接兼有保護勞工、農民、婦女兒童工作的

效果，如是在在皆可見制憲者希冀人民工作獲得完善保護的苦心。 

(2) 上述憲法本文有關人民工作權的保障規定，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一

百五十二條之規定，通說認為僅具有「方針條款」之效力。換言之，

該規定只是使國家負有一定的政治義務，而非法律義務，故縱使國家

有因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致人民失業，或未能正確處理失業問題，亦

不生法律責任。至於第十五條工作權的規定，性質為何，學界則素有

爭議：有認為該條之規定僅具「自由權」，亦有認為僅具「社會權」

之意義者。若依前說，則工作權意指人民擁有不受政府干預、侵犯的

自由工作空間；若依後說，則工作權之功能除了透過國家對國民提供

就業訓練、就業服務、失業救濟等措施，使國民免於失業造成社會安

全上負擔外：甚至可進一步作為學理上「勞動三權」（勞工團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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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商權、爭議權）的憲法基礎。通說採自由權說；實務上大法官

釋字第404號解釋嘗謂：「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

故人民得自由選擇工作及職業，以維持其生計。」亦較傾向自由權

說。 

(3) 憲法保障人民之工作權，然此項保障並非絕對，一般而言，於合乎憲

法第二十三條人權限制之要件時，自得予以限制。大法官釋字第404號

解釋便明白指出：「人民之工作（權）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為增

進公共利益之必要，對於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及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

要件，得以法律為適當之限制，此觀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明。」 

(4) 除了上述一般性的限制外，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透過證照制度對人

民從事專門值夜之自由予以限制。此外，憲法第一百四十四條「公用

事業及其他獨佔性企業，以公開為原則。其經法律許可者，得由國民

經營之。」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

業，認為有妨害國際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則係制

憲者基於公益的維護，對人民工作權所施加的特別限制。使我國憲法

更加體現出「社會國」之色彩。 

2. 公職人員 

 針對公職人員，憲法特於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

權」，顯見制憲者對於公職人員工作權保障之重視。此一服公職之基本權

利自亦有憲法第二十三條之適用，於有一定之公益目的時，國家得依法律

以合乎比例原則的手段限制之。此外，憲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公務人員任用

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是為憲法對人民服公職權所設下之特別

的限制。 

(二) 增修條文對就業方面的規定 

 增修條文承續憲法民生福利國家原則之基本精神，於第十條擴充憲法基本國

策的內容，其中有關就業問題之規定如下： 

1.一般性規定 

 第八項明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

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

優先編列。」 

2. 身心障礙者工作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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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

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

展。」 

3. 軍人工作之保護 

 第九項規定：「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

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 

4. 原住民工作之保護 

 第十二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

障扶助並促其發展⋯⋯」。 

(三) 釋字第五一○、五一四號解釋要旨 

1.釋字第510號解釋 

(1) 要旨：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從事工作並有

選擇職業之自由。惟其工作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者，於符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比例原則之限度內，對於從事工作之方式及必備之資格或其他

要件，得以法律加以限制。然法律規定不能鉅細靡遺，就選擇職業之

自由，尚非不得衡酌相關職業活動之性質，對於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

應具備之知識、能力、年齡及體能等資格要件，授權有關機關以命令

訂定適當之標準。」 

(2) 分析：大法官在本號解釋從工作權導出選擇職業自由，與通說將工作

權界定成自由權之看法相符。此外，大法官且強調在符合公益目的、

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的情況下，國家即得限制人民工作權。其中法律

保留的部分，並可以符合「授權明確性」要求的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以

命令為之。大法官遂執此認定民用航空局依據民用航空法之授權所訂

定之「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相關規定，係基於航空人員之工作特

性，針對其執行業務時所應維持體能狀態之必要而設計，係就從事特

定職業之人應具備要件所為之規範，非涉裁罰性之處分，與憲法保障

人民工作權之規定，並無牴觸。 

2. 釋字第514號解釋 

(1) 要旨：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

項內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

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地點、對象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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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

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許可營業之條件、營

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受之制裁，均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

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必須以法律定之，且其內容更須符

合該條規定之要件。若營業自由之限制在性質上，得由法律授權以命

令補充規定者，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

布命令， 

(2) 分析：大法官在本號解釋，藉由憲法上工作權與財產權的實質競合，

承認人民在憲法上擁有「營業自由」，並對此項基本權之內涵作深入

的鋪陳。其次，大法官並重申依據憲法第二十三條，在合乎公益目

的、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的要求下，國家得對人民的營業自由為限

制。而由於本案違憲審查的客體—「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係教

育部基於職權所發布之命令，然該規則中卻規定電動玩具業不得容許

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進入其營業場所，違反者撤銷其許可，大法

官認為此係在無法律授權的情況下對人民營業自由加以限制，違反前

揭意旨，從而認定系爭法規違憲。 

【相關法條】 

憲法第15、18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